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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81_E4_B9_9F_E2_c122_484433.htm 物证“说谎”并不

可怕，可怕的是人们以为物证都不会“说谎”，于是就盲目

地相信物证。 一 美国著名法庭科学家赫伯特?麦克唐奈曾经

讲过一段很经典的话：“物证不怕恫吓。物证不会遗忘。物

证不会像人那样受外界影响而情绪激动⋯⋯在审判过程中，

被告人会说谎，证人会说谎，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会说谎，甚

至法官也会说谎，惟物证不会说谎。”笔者曾经对这段话推

崇备至，甚至作为研究物证问题的座右铭。但后来经过实践

的警示以及认真的思索，却发现这个立论其实也有偏颇。 物

证一般都具有以下特点： １．客观性。物证是客观存在的物

体和痕迹，是以物质的存在形式证明案件事实的。因此，与

其他证据相比较，特别是与各种人证相比较，具有较强的客

观性。 ２．不可替代性。物证的证明价值一般都属于特定的

物体和痕迹，因此物证通常都具有不可替代性。 ３．关联性

。物证的关联性一般表现为连接两个事实要素的桥梁，而且

往往一方面连接已知案件事实，一方面连接嫌疑客体。 ４．

间接性。物证不能自己直接向法庭证明案件事实，必须与其

他证明手段结合起来，才能证明案件事实，因此，物证的证

明具有间接性。 ５．依赖性。物证的证明价值往往要借助一

定的科学技术手段才能实现。一方面，许多物证的发现和提

取都需要专门的科学技术手段，如潜在手印的显现技术和粉

尘足迹的提取技术；另一方面，很多物证中储存的与案件事

实有关的信息也需要一定的科学技术检验来解读，如血痕和



精斑中遗传基因的检验。正因为物证中的“科技含量”较高

，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证据”。 物证的客观性和不可

替代性告诉我们物证不会说谎，但是物证的关联性、间接性

和依赖性又告诉我们物证具有说谎的潜在可能性。 二 １９９

４年６月的一天，美国洛杉矶市的警察在距离好莱坞影城不

远的布莱特伍德区一座住宅内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两人

的身上都有多处刀伤。经查，那个男子叫罗纳德?戈德曼，是

个时装模特；那个女子叫尼科尔?布朗?辛普森，是超级橄榄

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经过调查，警方认为辛普森有重大杀

人嫌疑。 辛普森一案的审判轰动了美国乃至世界，因此被人

们称为“世纪审判”。在该案中，公诉方的主要证据是现场

的滴落血痕。 通过ＤＮＡ检验，公诉方证明那些现场滴落血

痕是辛普森的血。严格地说，该血痕的同一认定并不能肯定

辛普森就是杀人凶手，而只能说明辛普森曾经到过现场。不

过，这对于证明他是杀人凶手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间接证

据。另外，公诉方通过ＤＮＡ鉴定证明在辛普森汽车内提取

的血痕和在辛普森家中提取的血手套和血袜子等物证上都有

被害人的血，从而进一步将辛普森和杀人行为联系起来。 在

审判中，辩护方的法庭科学专家指出警方人员在提取和保管

那些现场滴落血痕的过程中有很多疏漏，例如使用本应用来

包装干血痕样本的纸袋包装那些新鲜血痕，因而很容易使血

痕受到污染。他们还指出了公诉方一些血痕物证上的疑点。

例如，警方在辛普森家发现的那双袜子上的血迹很奇怪，一

只袜子两侧的血迹形状竟然完全一样。这说明当血液从这一

侧浸透到另一侧时，袜子并没有套在人的脚上?通过检验，辩

护方的专家还发现，该袜子上的血迹中有防止血液凝固的Ｅ



ＤＴＡ化学药剂，而这在人体内是没有的，只有在实验室保

管的血液样本中才有这种成分。由此可见，这双血袜子显然

在法庭上提供了“谎言”。当然，这是“制造”该证据的警

察让它说的谎言。 庭审结束之后，陪审团进行评议。虽然该

案情况复杂而且影响极大，但是陪审团仅用了４个小时的时

间就达成一致意见??被告人辛普森无罪！这是一起因物证的

“谎言”被戳穿而导致无罪判决的经典案例。 三 物证也“说

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物证的头上戴着“科学证

据”的桂冠，所以物证的“谎言”往往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

危害性。诚然，在现代的司法证明活动中，物证应该扮演主

要的角色，但物证也是普通的证据，也是有真有假的，也需

要司法人员进行认真的审查评断。笔者认为，对付物证的“

谎言”有两个关键环节：其一是物证的保全；其二是物证的

“解读”或鉴定。由于物证鉴定问题已然引起人们的普遍关

注，而物证保全问题还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所以我想

在这里主要谈一谈物证保全的问题。 物证保全，包括物证的

固定和保管，是指用适当的方式和手段将已经发现或提取的

物证固定下来，妥善保管，以便司法人员在诉讼活动中认定

案件事实时使用。物证保全是取证活动的重要环节，是收集

证据工作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提取物证的目的是使用这

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但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提

取证据与使用证据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如果因保全措施不

当而使提取到的证据受到损坏甚至灭失，那么收集证据的任

务等于没有完成，而且很可能再也无法完成。 物证保全的功

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保全物证的特定价值。如前

所述，物证一般都具有特定性或不可替代性。这就是证据的



特定价值，要保全物证的特定价值，就要用有效的措施防止

物证的遗失和替换。第二，保全物证的证明价值。进行物证

保全，必须使用恰当的科学方法和必要的技术手段，保证物

证的特征不会发生影响其证明价值的变化。第三，保全证据

的法律价值。证据的法律价值，是指证据在法律上得到认可

的证明效力。要保全物证的法律价值，就必须用法律认可的

方式证明审判中使用的物证确实是案件中原来提取的物证，

而且审判中使用的物证确实保持了原来的特征。健全的物证

移交手续，完整的物证保管链，应该是法律认可的物证保全

方式的基本内容。 物证保全的方法包括原物保全、复制保全

、照相保全、封存保全等。所谓原物保全，即采用提取和保

管原物的方法保全证据的证明价值，主要适用于体积不大的

物证。所谓复制保全，即采用复制和制作模型等方法保全物

证的证明价值，主要适用于各种痕迹物证。所谓照相保全，

即采用照相的方法保全证据的证明价值，主要适用于各种不

宜提取原物的物证和不易长期保存的物证。所谓封存保全，

即采用封存财物等方法保全物证的证明价值，主要适用于容

易转移、灭失的大宗物证和与案件有关的金钱等证据。 四 物

证保全应该遵守以下规则：第一，原物优先规则。对于各种

物证，应当尽量采用提取原物的方法进行保全。只有在确实

无法或不便提取原物时，才可以使用其他方法进行保全。第

二，原地拍照规则。对于各种实物证据，无论使用何种方法

进行保全，都应当先在发现或提取该实物证据的地点进行拍

照，客观地记录该实物证据的原始状态和特征，以及与案件

事实的原始性联系。第三，物证标签规则。侦查人员在提取

每件物证的时候，都应当为其制作“物证标签”。标签上一



般应当写明下列情况：?１?案件的名称或编号；?２?提取的日

期和场所；?３?物证的编号；?４?提取人的姓名；?５?物证的

基本特征或主要特征。标签应当以恰当的、不会损坏证据证

明价值的方式固定在物证上。第四，物证保管链规则。物证

的每个保管环节都应当有专人负责，而且每次移交都应当有

完备的手续。每个保管人都应当把自己的姓名和接管该物证

的日期写在物证标签上，并且在有关的移交文书上签名或盖

章。每件物证的所有保管环节应当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不

应有间断或短缺。 物证说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以为物

证都不会说谎，于是就盲目地相信物证。当然，我们应该努

力制定完善的物证规则并保障其在司法实践中不折不扣地贯

彻执行。完善的物证规则具有双重的功能。一方面，它可以

增大物证说谎的难度；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降低识别物证谎

言的难度。我由衷地希望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物证说谎的情

况会越来越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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